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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開申訴處理委員會 
進行調查、召開會議 

做成附理由之決議 

應注意委員性別相當比例 

1.依調查結果及決議，雇主當
為適當之處置 

2.決議以書面通知申訴人、相
對人、雇主 

事業單位 

受僱者 
30 人以上 

否 

是 

依法應訂性騷擾防治措施、
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公開揭示 

依法得定性騷擾

相關防治措施 

雇主於知悉性別工作平
等法第 12 條性騷擾之情

形時，應採取立即有效之
糾正及補救措施 

職場性騷擾事件發生 
勞工提出申訴 1.以書面或言詞提出 
             2.以言詞申訴應作成紀錄簽名或蓋章 
雇主受理原則 1.保密 
             2.公平對待 

申
訴
應
於
提
起

2

個
月
內
結
案
，
必
要
時
得
延
長

1

個
月 

對調查決議
有異議 

否 

是 

30 人以上 

結案 

申訴人及相對人收到書面次日
起 20 日內，應以書面提起申復 


